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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第4号 
(总第151号)
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根据审计法及相关规定，区审计局组织对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结果表明：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聚焦实现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坚定“一二三六”发展思路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，严格落实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审议意见，聚焦预算编制的精准化，预算管理的高效化，抓实审计整改，深化成果运用。2024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。

——持续深耕财源培植，有效防范财政风险。2024年1月—12月累计完成省市区税收收入59.74亿元。同时，充分发挥部门工作合力，抢抓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，全年发行新增政府债券32.14亿元，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2.58亿元（含中央预算内资金、超长期国债等5.77亿元），努力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。

——民生保障坚实有力，“三保”底线持续筑牢。建立健全预算分级保障机制，将“三保”支出摆在预算安排和财政支出的首要位置，2024年预算足额安排“三保”支出41.03亿元（省级目录标准为30.3亿元）。

——财政管理规范有序，治理效能不断提升。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紧密挂钩，2025年预算编制运用2024年绩效评价结果压减专项5个，压减资金856万元。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编制《望城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方案》，坚决稳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。
一、区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（一）预算编制方面。预算审核不严，4个公共项目未按实按需安排预算资金，2024年预算安排1120万元，实际支付203.6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8.18%。
（二）收支预算执行方面。一是非税待查收入清理不及时，17笔待查资金超过一年未清理，涉及金额115.14万元。二是专项转移支付执行管理不严格，184笔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进度慢，未使用金额9333.25万元，平均预算执行率17.09%。三是预算执行监控不到位，部分公共项目的预算执行率低。12个预算单位15个公共项目未使用金额2724.2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.5%。四是部分专项资金监管不到位。“一卡通”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政策执行存在偏差，859.97万元到人到户的双季稻种植规模奖补资金未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；格塘水库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进度停滞，导致上级专项资金沉淀，涉及金额98万元。
（三）决算草案编制方面。决算草案审核不严，区城管局、区环卫中心等5家单位部门决算草案中经济科目“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未按执行数填报，涉及金额986.7万元。
（四）财政管理方面。一是罚没物资监管不到位。区财政局未按规定制定本级罚没财物管理制度，审计指出后已出台配套制度；4家执法单位未制定本单位罚没财物管理操作规范、未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有效清点及处置、未能降低仓储成本等。二是政府采购备案监管不到位。2024年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中有30个项目因政府采购意向与采购公告公开时间间隔不足30日，备案的佐证资料无法体现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，涉及采购金额4580.13万元。

（五）政府债务管理方面。个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及时，滞留项目单位，涉及金额678.47万元。
二、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（一）预算编制及执行方面。部分政府采购项目无预算。4家单位5个政府采购项目无预算采购，涉及金额1294.51万元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方面。区住建局个别奖励资金兑付政策设置不严谨，导致多兑付奖励资金18万元。
（三）政府采购方面。一是区教育局、区司法局等10家单位未在规定渠道采购公务机票，涉及金额19.92万元。二是区住建局额外支出中介服务费用3.91万元、物资采购管理不规范金额63.21万元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方面。区住建局未落实岗位分离制度，委托代管企业职工独自收取房屋鉴定费42.06万元。
三、专项调查审计情况
大泽湖·海归小镇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建设情况阶段性跟踪审计

（一）建设管理方面。一是施工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建筑工程一切险。二是区交建投未合理安排全过程造价咨询单位进场时间。三是施工现场局部存在安全隐患。四是局部施工现场未按设计图纸施工。五是未按规定及时取得施工许可证。
（二）施工质量管理方面。一是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进行现场见证取样。二是C站供能管网3根直埋保温管现场检测质量不合格。三是监理单位对部分主材出场检测报告审查不严。

（三）标后管理方面。一是个别设计错误，导致增加造价9.5万元。二是设计单位未按合同履职。存在图纸会审记录文件程序不规范，结构、机电等专业设计负责人未按规范要求履行签字手续，设计单位对图纸会审记录把关不严等情况。三是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不达标。四是部分工程变更程序不合规，未及时履行负变更程序7.7万元，7个施工变更洽商未完成最后审批流程就已启动施工并进行草签97.05万元。

（四）资金管理方面。农民工工资专户使用不规范。施工单位使用能源站B、C站农民工工资专户时，为其他项目代发农民工工资307万元。

四、政府投资审计情况
（一）评审工作方面。一是评审工作不细致，因现场踏勘复核不到位、评审项目清单工程量计算错误等多计工程价款783.35万元。二是财评中心审核把关不严，2个项目未准确核实合同中部分核心条款的约定，涉及工程价款59.68万元。三是财评中心对建设单位工程变更审核不到位，3个项目违反建设协议或政策规定办理变更结算，涉及工程价款336.05万元。
（二）建设单位管理方面。一是个别项目超额支付工程款685.77万元。二是2个项目未按要求提供履约担保，涉及金额174.18万元。三是个别项目对未完工程进行工程量确认，涉及金额40.23万元。四是3个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设计图纸施工，涉及金额80.64万元。
（三）其他方面。一是个别项目建设单位土方调配不力，未充分利用原有耕植土作为绿化土回填，计取外购普通土8769.44m³作为绿化土，涉及工程价款37.97万元。二是2个项目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先行组织施工。三是个别项目变更签证条件不完善，涉及金额152.01万元。
五、审计建议

进一步贯彻零基预算理念，严格资金使用监管，推动财政资金提质增效。规范预算编制，根据项目的必要性和效益性安排预算，树立“以零为基、以事定钱、以效促用”观念。跟进预算执行情况，优化预算调整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强化专项资金管理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资金合规使用，采取积极措施盘活未及时使用的上级专项资金，确保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实效。强化全区债务管理，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强专项债券投后管理。强化罚没物资、物资采购监管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规范采购程序，指导、督促相关单位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，对罚没物资管理各环节开展常态化检查及整改跟踪。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管理，压实监管责任，提升造价管理水平。加强工程质量及施工现场管理，严格执行原材料进场验收制度，压实监理单位履职责任，确保施工质量与安全保障体系落实。评审中心要加强现场踏勘管理，重点关注可能导致造价变化的合同条款。指导‌建设单位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流程、厘清参建单位职责、建立健全项目精细化管理制度。督促建设单位加强学习，以及现场资料的审核把关，确保结算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提升造价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审计整改落实，构建机制压实责任，巩固和拓展审计整改效果。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，不断完善“区委领导、人大监督、政府落实”的审计整改工作格局，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、主管部门的督促指导责任和审计机关的跟踪检查责任；对问题清单分类，提出整改目标和要求，严格实行审计整改对账销号制度，形成整改管理闭环；加强审计与人大、纪检、巡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作，实现信息互通、监督协同、成果共享，严肃查处整改不力、敷衍整改、虚假整改，确保整改实效。



